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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項目背景 
土木工程拓展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委託奧雅納香港公司(奥雅納)擔任
可行性研究顧問，研究透過兩個土地供應方法以制訂增加土地供應策略，包
括在維港以外適度填海及發展岩洞。是項研究包括兩個階段的公眾參與，以
收集公眾意見並加強公眾對有關議題的瞭解及接納程度。 

土地需求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包括人口狀況的轉變、經濟表現、房地產市
場、政府政策、社會需求、公眾的期望、以及自然保育等等。這些因素及它
們對土地需求的影響是難以預計的，特別是關於土地的長遠需求。由於香港
可發展的土地資源稀少、不斷改變的土地需求以及土地開發需時，作為長遠
政策，政府的首要目標是增加可發展土地的供應，以應付未來的發展需要，
並於瞬息萬變的市場中抓緊突如其來的機遇。 

政府目前通過更改土地用途、重建、收地及重建前石礦場作為供應土地的主
要模式。然而，這些方法都面對各自的挑戰及問題，對政府建立及時的土地
供應明顯地構成影響。政府將繼續利用現有的土地供應模式，同時正積極推
進另外兩個在近年不常採用的土地供應方法，包括填海及發展岩洞。 

1.2 工作目標 

主要工作目標為： 

(a) 進行全港性的選址搜索，以物色具潛力進行填海及發展岩洞的地點，
並根據概括技術及環境評估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b) 舉辦分為兩個階段的公眾參與，就有關在維港以外進行適度填海及發
展岩洞以增加土地供應諮詢公眾。 

 

1.3 報告目的 

撰寫這份 終報告(行政摘要)的目的是對本研究中所進行的工作、以及選擇
具潛力發展岩洞地點的 終結果，提供簡要的總結。 

 

1.4 免責聲明 
報告中所顯示任何有關填海及發展岩洞地點的範圍、形狀、土地用途、交通
設施等方案均為假設，純粹作為概括技術評估及策略性環境評估之用。無論
有關地點是否被選作更深入的研究，這些方案中的範圍、形狀、土地用途及
交通設施並不代表 終會被落實。事實上，所有發展參數會根據未來的規劃
及工程可行性研究、法定程序(包括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及 <<城市規劃
條例>> 等等)及公眾參與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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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體選址方法 

下圖大致說明是次研究中所進行的選址過程: 

 

 

 

主要工作包括： 

a) 檢討以往的研究及其限制，以確定前初步選址； 

b) 進行第一階段公眾參與，以確立選址準則； 

c) 根據初步選址準則，於前初選地點中選出初步選址； 

d) 在第一階段公眾參與後訂定優化的選址準則； 

e) 就初步選址進行概括技術評估 ； 

f) 根據概括技術評估結果、在第一階段公眾參與後所優化的選址準則及
策略性層面的概括環境評估，篩選出入圍的選址並於第二階段公眾參
與進行諮詢，以及作進一步的詳細研究；及 

g) 於第二階段公眾參與中諮詢公眾對入圍選址的意見。 

我們亦進行了策略性層面的概括環境評估，為整個選址過程提供環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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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討以往的研究及其限制 

以往的岩洞研究 (合約編號 CE66/2009) 「 善用香港地下空間及岩洞發展長

遠策略」所採用的選址準則是用作確定設施的種類證明。該等選址準則亦包

括利用附近土地安置原有設施的大致合適程度、以及將設施遷移至地底是否

有良好的接駁及公眾所理解的環境效益。 

我們利用以往的岩洞研究所制訂、共有 445 個地點的排名名單作為選址搜索
的起點。這 455 個地點是根據該岩洞研究內的盤點工作而訂立的，並以早前
研究中所採用的選址準則進行排名。盤點工作的主要目的是： 

 確認具潛力作為發展岩洞的現有及已規劃的、位於地面的政府設施 

 收集這些設施的資料，包括：地點、面積、承載能力及擴建/ 重置的
計劃 

盤點工作中各設施的種類引述自「香港規劃標準及準則」第 12 章表格 1
中： 

 文娛中心 

 靈灰翕/ 多層式墳墓/ 殮房 

 焚化爐 

 室內運動場 

 垃圾轉運設施 

 污水/ 食水處理廠 

 配水庫 

 屠房 

 交通連繫和網絡 

 批發市場 

 

由於發展岩洞非常取決於技術可行性，我們對各地點進行了初步評估，以確
定會否有 主要的理由而不能進一步考慮這些地點，例如地點面積太小、水
庫所處的位置、已規劃或近期落成的設施、由於淨化海港計劃的豎井使位置
必須固定等。根據以上的限制、考慮因素及對以往的岩洞研究的審視，我們
已經確認了 78 個發展岩洞的前初步選址。請參閱圖 1 所示的地點。 



土木工程拓展署 顧問研究合約(編號 9/2011)增加土地供應:填海及發展岩洞暨公眾參與可行性
研究最終報告-發展岩洞(行政摘要) 

 

2014 年| 1 月 | 
    

 

頁 5

 

4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及制訂選址準則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二年三月期間進行。第一階
段公眾參與的目的，是收集公眾對透過在維多利亞港以外填海及發展岩洞作
為土地供應，以及選址準則的意見。 

為了加強公眾對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認知及鼓勵公眾參與，政府舉辦了
一系列的公眾參與活動，包括公眾論壇及巡迴展覽。諮詢文件 (即第一階段
公眾參與摘要) 以不同的途徑廣泛派發，包括各區民政事務處、巡迴展覽地
點及公眾論壇。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摘要的網上版本和宣傳短片已上載至研究
網站。 

我們透過在價值管理工作坊(1) 與不同政府部門合作，初步制訂出選址準
則，並在第一階段公眾參與中提出供公眾討論。 

擬議選址準則普遍受到公眾的認可。在填海方面，對環境及當地社區的影響
較其他選址準則相對地重要，而在發展岩洞上，對社會及環境的影響及工程
可行性則相對地較其他因素重要。選址準則包括： 

 

 

 

 

 

 

 

 

 

 

 

 

 

 

 

 

 

 

 

 

 

 

 

 

 

 

 

 

 

 

指導原則 填海 岩洞發展 

 
社會和諧與效益 對當地社區的影響 

當現有的設施遷出後，騰
出的土地所產生的社區效
益 

新填海區選址及交通便捷
程度 發展岩洞地點對社區的影

響 
能否滿足當地居民需要 

 

提高環境效益 
對環境的影響 發展岩洞地點對附近環境

的影響 

對環境的好處 當現有的設施遷出後，對
附近環境的好處 

 

經濟效率與實用
性 

成本效益 成本效益 

規劃的靈活性 設施的具體要求 

工程的可行性 

工程的可行性 

現有設施的狀況是否適合
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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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總結了於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收集到的其他主要意見，特別是關於發展岩
洞方面 : 

a) 建立土地儲備獲得廣泛支持； 

b) 廣泛的人士贊同要有更多土地以滿足房屋和社區設施、改善生活環境
及發展基礎建設的需要； 

c) 以六管齊下的方式增加土地供應獲得廣泛支持； 

d) 重要的選址準則是對環境和當地社區的影響； 

e) 發展岩洞獲得廣泛支持，而部份人士則關注工程的可行性及岩洞的用
途。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報 告 及 行 政 摘 要 已 上 載 至 研 究 網 站 ：
http://www.landsuppl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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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篩選初步選址 

5.1 方法 
鑑於前初步選址的數量不少，我們進行了揀選初步選址的程序，從而在當中
篩選出一些地點作進一步研究。在揀選初步選址的過程中，每一個前初步選
址均經過初步評估。根據初步評估，每一個初步選址準則會被劃分為 A、B
或 C 級。這些等級只為粗略比較各選址提供簡單的基礎，它們並非代表選
址的絕對分數或得分。在選址的粗略比較中，被評為符合越多 A 級選址準
則的地點，越大機會適合作進一步研究。過程中一共確定了 78 個前初步發
展岩洞選址。 

5.2 初步選址準則 

5.2.1 當現有的設施遷出後，騰出的土地所產生的社區效益 

這項準則考慮到可能會為所騰出的土地的周邊社區帶來的社區效益。選址過
程中所考慮的問題包括騰出的土地的周邊社區所需的空間及該等土地現時的
用途。例如：我們認為那些被視為有較高土地需求的地區，較適合進行現有
設施的重置。但是，從社會的角度看，假如現時的土地用途具有社會或社區
效益，例如是一個體育館或康樂設施（如建於一個配水庫之上的運動場），
則該地點會被視作較不適合進行搬遷。 

5.2.2 發展岩洞地點對社區的影響 

這個準則考慮到可能為發展岩洞地點帶來的社區影響。於選址的排名工作中
所考慮到的問題是，將會搬遷至該處的設施種類。例如 : 將一所厭惡性設施
遷往人口密集區域的排名會較低，因為該設施會對當地社區構成不良影響。 

5.2.3 當現有的設施遷出後，對附近環境的好處 

這個準則考慮到現有設施遷出後，會對有關土地附近的環境所帶來的好處。
如可將鄰避設施（例如：廢物轉運站、污水處理廠）搬遷至岩洞，會對該區
帶來較大的環境效益；而搬遷現時對環境影響較小的設施則會帶來較少的環
境效益（例如：食水配水庫、鹹水配水庫）。 

5.2.4 發展岩洞地點對附近環境的影響 

這個準則考慮到發展岩洞地點對周邊地區的環境造成的影響。這取決於有關
地點與環境敏感地區之間的距離（例如：郊野公園、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地點
及保育區）。 

5.2.5 工程的可行性 

這個準則從工程層面上，考慮興建岩洞及搬遷設施的工程。當中所考慮的問
題包括地面狀況、以及與附近區域連繫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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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狀況會影響興建岩洞的難度，從而影響搬遷和重置設施的合適性。這與

就鄰近適合作岩洞發展的地形或地勢進行審視有關。 

5.2.6 成本效益 

現有設施所佔用的土地面積越大，所騰出的土地以作其他用途的潛在成本效
益會越大。 

5.2.7 設施的具體要求 

除了一般的工程要求外，這個準則所考慮的是設施的任何具體要求。例如 : 
某設施因有運作與維修上的要求而需要特別的空間節省與運作技術。 

5.2.8 現有設施的狀況是否適合搬遷 

根據不同政府部門所提供的資料，我們瞭解到各設施的現狀。我們認為，假

如某設施需要被替代 / 擴建或提升/改善，又或政府已計劃興建新設施，那麼

把相關設施設置於岩洞內，價值和優點會更大。 

5.2.9 初步選址 

我們根據上述的初步選址準則，評估所有發展岩洞的前初步選址。如圖 2 所
示，共有 21 個發展岩洞地點入選為初步選址。 

6 概括技術評估 

我們就初步選址進行了概括技術評估，評估範圍主要包括以下多方面： 

a) 土地用途、城市規劃及城市設計； 

b) 岩土或地質技術評估； 

c) 概括環境評估； 

d) 交通影響評估； 

e) 民用工程 (如供水、渠道及排污等) ； 

f) 可持續發展評估； 

g) 實施、建造及成本 

 

任何有關填海及發展岩洞地點的範圍、形狀、土地用途、交通設施等方案均
純粹為假設，目的是進行概括技術評估及策略性環境評估之用。無論有關地
點是否被選作更深入的研究，這些方案中的範圍、形狀、土地用途及交通設
施並不代表 終會被落實。事實上，所有發展參數會根據未來的可行性研
究、法定程序(包括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及 <<城市規劃條例>> 等等)及
公眾參與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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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點的篩選 

7.1 方法 
地點的篩選過程是根據概括技術評估的結果及優化的選址準則，透過質化評
估從初步選址中篩選出入圍地點。篩選過程的目的是選擇有較大機會可於第
二階段公眾參與中進行諮詢及作進一步研究的地點。有關任何地點的詳細可
行性， 終均需通過獨立的可行性研究、法定程序(包括<<環境影響評估條
例>> 及 <<城市規劃條例>>等等)及公眾參與，予以確定。 

此外，亦已對入圍地點進行質化審視，以總結每個地點的潛在限制和議題，
並提出擬議的紓緩措施。 

參考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所收集的回應，篩選過程初步考慮到有關每個地點的
環境和當地社區的限制、以及其工程可行性，因為它們都是公眾認為 重要
的三大準則。 

參考於概括技術評估所揭示的其他主要考慮因素，被篩選出來的地點再經評
估。這些考慮因素包括但不限於發展潛力和周邊的規劃。 

質化評估繼而評估針對先前審視中所概述的每個影響因素的潛在影響及建議
的紓緩措施。 

入圍的地點已在第二階段公眾參與中提出作公眾諮詢，而將來若有機會，或
會進一步研究其餘的地點。 

搬遷及重置鄰近市區或已發展地區的鄰避設施可獲優先考慮，因而能與周邊
地區產生協同效應。此外，我們會盡量避免揀選已經作為康樂或消閒用途的
設施。由於技術限制或缺乏合適的岩洞地點，搬遷及重置某些大型設施 (如
食水處理設施) 的可行性應取決於進一步的研究。    

7.2 篩選地點的總結 
根據地點篩選工作，有下列 3 個發展岩洞的先導計劃入圍： 

(1) 西貢污水處理廠； 

(2) 深井污水處理廠；及 

(3) 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 

 

這些入圍的發展岩洞地點已在第二階段公眾參與中提出作公眾諮詢，而將來
若有機會，或會進一步研究其餘的地點。 

以下部分將就每個入圍地點作質化的描述，參考在每個地點進行的概括技術
評估，從而總結出潛在的限制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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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西貢污水處理廠 

西貢污水處理廠位於主水平基準以上約 6 米的高度。就該設施，主要考慮的
問題包括： 

 與毗鄰的直升機停機坪和工業工場用地之間的潛在兼容問題 

 對蕉坑特別地區的生態影響 

圖 3 顯示這個地點的主要機遇及限制。 

7.2.2 深井污水處理廠 

深井污水處理廠位於主水平基準以上約 5 米的高度。就該設施，主要考慮的
問題包括： 

 與附近的嘉頓麵包廠之間的潛在兼容問題，以及青山道帶來的交通噪
音   

圖 4 顯示這個地點的主要機遇及限制。 

7.2.3 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 

鑽石山食水配水庫毗鄰鑽石山海水配水庫。它們位於主水平基準以上約 89
米的高度。就該兩個設施，主要考慮的問題包括： 

 鄰近醫院煙囪的排放物，以及毗鄰道路帶來的交通噪音   

圖 5 顯示這個地點的主要機遇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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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期
間舉行，目的是為了就入圍地點可能的土地用途、以及將來進行技術研究需
要針對的關注點， 收集公眾的意見。 

為了加強公眾對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認知及鼓勵公眾參與，政府舉辦了
一系列的公眾參與活動，包括公眾論壇及巡迴展覽。諮詢文件 (即第二階段
公眾參與摘要) 以不同的途徑廣泛派發，包括各區民政事務處、巡迴展覽地
點及公眾論壇。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摘要的網上版本已上載至研究網站。 

我們在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諮詢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政府代表則在

二零一三年六月一日出席該委員會的一個特別會議，聆聽出席者的意見。期

間，我們諮詢了 7 個區議會，因 5 個具潛力的填海選址、3 個發展岩洞的選

址及可能會興建人工島的地點是位處其選區之內，以及其他持份者包括綠色

團體、地區關注團體及居民組織。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報 告 及 行 政 摘 要 ， 可 於 研 究 網 站 
(http://www.landsupply.hk) 查閱。 

有關發展岩洞方案的公眾意見已在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時表述，並於報告第四
部份提及。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的主要結果如下，尤其是關於發展岩洞方面： 

(1)  就三個入圍的發展岩洞地點而言，得到 多支持的三個可能的土地用途
分別是住宅發展 (特別是公營租住房屋)、公園和康樂或消閒設施。對於這幾
個先導計劃，主要的關注都與環境、交通和安全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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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總結 

在是次研究中，透過選址過程選出了 3 個發展岩洞地點，其過程包括： 

(1) 根據對以往研究及限制的審視，確認前初步選址； 

(2) 根據在第一階段公眾參與中提出以作諮詢的初步選址準則，從而在前
初步選址當中選出 21 個初步選址； 

(3) 就 21 個初步選址進行概括技術評估； 

(4) 根據概括技術評估的結果和經優化的選址準則，進行地點篩選，從
21 個初步選址中，再篩選出 3 個具潛力的發展岩洞地點進行更進一
步的研究； 

(5) 策略性層面上進行概括環境評估，為整個選址過程提供環境資料 

 

3 個入圍的發展岩洞地點為： 

 西貢污水處理廠； 

 深井污水處理廠； 

 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 

 

這些入圍的發展岩洞地點已經在第二階段公眾參與中提出並進行諮詢，而將
來若有機會，或會進一步研究其餘的地點。 

值得一提的是，是次研究所進行的整個選址過程中，所有經過評估的地點 
(包括入圍的地點) 在環境及其他技術方面的不同問題已被確認出來。重要的
是，入圍的發展岩洞地點在未來必須通過可行性研究、法定程序 (包括<<環
境影響評估條例>>及<<城市規劃條例>>等等) 及公眾諮詢，以確立其可接受
性。 

政府或會就入圍的發展岩洞地點進行進一步的詳細研究、通過法定程序 (包
括<<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及<<城市規劃條例>>等等) 、以及就入圍的發展
岩洞地點進行公眾諮詢。此外，政府會制定發展參數、騰出的土地位置、緩
解措施等，並與公眾作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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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前初步發展岩洞選址 
圖 2  建議的發展岩洞初步選址 
圖 3  發展機遇及限制（西貢污水處理廠） 
圖 4  發展機遇及限制（深井污水處理廠） 
圖 5  發展機遇及限制（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 

 




